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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工程温室气体及大气污染物协同监测指南》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能源工程温室气体及大气污染物协同监测指南》团体标准的编

制，是在我国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以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大背景下展开的。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

向的关键时期，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同根、同源、同

过程的特点。然而，现阶段的监测技术存在诸多不足，如物料平衡法

和排放因子法参数测定存在较大误差，在线监测法难以准确衡量整个

生产过程的排放情况，且缺乏同步开展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监

测的系统装备，导致监测数据核算的排放量不确定性较大。

该标准编制的目的是为了科学提升能源工程领域降碳减污协同治

理效能。通过制定统一的协同监测指南，规范温室气体及大气污染物

的监测方法和流程，解决当前监测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监测数据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认识能源工程领域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

排放与传输机制提供重要支撑，进而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提供技术保障，助力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改善大气环

境质量。

（二）编制过程

为使本标准在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工作中起到规范信

息化管理作用，标准起草工作组力求科学性、可操作性，以科学、谨

慎的态度，在对我国现有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体系文件、

模式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充分验证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

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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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

1、项目立项及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对国内外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

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外技术

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温室气体排放

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现存问题，结合现有实际应用经验，为标准起草奠

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了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需要具

备的技术条件，明确了技术要求和指标，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了方

向。

2、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基于我国市场行情，经过数次修订，形成了《能

源工程温室气体及大气污染物协同监测指南》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形成标准草案之后，起草组召开了多次专家研讨会，从标准框架

、标准起草等角度广泛征求多方意见，从理论完善和实践应用多方面

提升标准的适 用性和实用性。经过理论研究和方法验证，起草组形

成了《能源工程温室气体及大气污染物协同监测指南》（征求意见稿

）。

（三）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1、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长城绿化促进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总站等多

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

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5年 10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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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起草人所做工作

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基础之上，形成本标准草案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一

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化

工作指南》和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的要求进行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TCS 2009

版进行排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12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能源工程温室气体及大气污染物协同监测的基本要

求、监测准备、监测系统、监测项目、点位设置、监测方法和频次、

监测数据处理、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监测报告编制。

本文件适用于火电、核电、风电、光伏、生物质能、氢能、储能

等能源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及在用设施的温室气体与大气污

染物协同监测活动，包括固定排放源与无组织排放源的监测，可作为

能源企业自行监测、第三方检测、监管核查等工作的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

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

法

DB3502/T 154 交通源大气污染物自动监测技术导则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B1E8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B1E8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s://std.samr.gov.cn/db/search/stdDBDetailed?id=2B017A6DA7C38B85E06397BE0A0A3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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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

HJ 653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654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

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817 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 和 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

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 818 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

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955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膜采样 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 1010 环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气相色谱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连续自动监测技术规定(试行)》(总站气字

〔2021〕61 号）

3 术语和定义

DB3502/T 15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能源工程 energy engineering

将能源资源转化为电能、热能等可利用能源形式的生产设施及配

套系统，或实现能源储存、输送、利用的工程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发

电厂房、储油库、储气站、换流站、储能电站等。

3.2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e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

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

分。本文件要求监测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

（CH4）等，其中非 CO₂ 温室气体按全球变暖潜能值以 CO2 当量计。

4 基本要求

4.1 监测主体与责任

监测主体应为能源工程运营单位或其委托的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运营单位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主体

责任，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其出具的监测数据和报告负责。

4.2 监测边界界定

4.2.1 边界划分原则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C1E0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8A616C766A93C2E05397BE0A0ACC0E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8A616C766A93C2E05397BE0A0ACC0E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D81F1914DCC9988FE05397BE0A0A1B7F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D81F1914DCC9988FE05397BE0A0A1B7F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EBFFD95057AD24E05397BE0A0ACA5F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EBFFD95057AD24E05397BE0A0ACA5F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60B7D8914C6DFFE05397BE0A0A18AE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60B7D8914C6DFFE05397BE0A0A18AE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60B7D8914B6DFFE05397BE0A0A18AE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60B7D8914B6DFFE05397BE0A0A18AE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8A1D8C4F6973C7E05397BE0A0AB550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72213B9318C97EE05397BE0A0A8DAB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7AE4A9BF5433E5E05397BE0A0AC601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A27AE4A9BF5433E5E05397BE0A0AC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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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边界应遵循“全流程覆盖、源项明确、便于管理”的原则，

以能源工程的法定边界为基础，涵盖所有产生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

排放的生产单元、辅助设施及储存区域。

4.2.2 边界具体内容

监测边界应包括但不限于：

—— 生产工艺系统：燃料燃烧装置、发电设备、化学反应器、能

源转化装置等；

—— 辅助系统：原料储存区、产品储存区、废气物处理区、循环

水系统等；

—— 排放通道：排气筒、烟道、排水沟（气体排放）等；

—— 无组织排放区域：原料堆放场、装卸点、设备密封点、厂区

道路等。

4.2.3 边界标识与更新

监测边界应在厂区平面布置图中明确标注，包括排放源位置、监

测点位、周界、环境敏感点等信息。当工程改扩建导致排放源变化时，

应及时更新监测边界并备案。

4.3 监测源项识别

4.3.1 固定排放源识别

按能源类型分类识别固定排放源，主要包括：

—— 化石能源工程：锅炉燃烧排气筒、燃气轮机排气系统、工艺

废气排放筒等；

—— 可再生能源工程：生物质燃烧排气筒、光伏组件清洗废水挥

发源、风电设备维护废气排放口等；

—— 储能工程：电池充放电废气排放筒、储能介质储存废气排放

口等。

4.3.2 无组织排放源识别

4.3.2.1 应重点识别以下无组织排放源：

—— 燃料储存与转运：煤场、油库、气柜的挥发与扬尘；

—— 原料装卸：生物质、脱硫剂等物料装卸过程的扬尘与挥发；

—— 设备泄漏：阀门、法兰、泵体等密封点的气体泄漏；

—— 固废处置：灰渣、污泥堆放与转运过程的扬尘。

4.3.2.2 无组织排放源基本情况调查应满足 HJ/T 55 的要求。重点

调查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排出口形状、尺寸、高度及其处于建筑物的

具体位置等，应有无组织排放口及其所在建筑物的照片。

4.3.3 源项登记

应对识别的排放源建立登记台账，内容包括源项名称、位置、排

放污染物种类、排放方式、生产负荷关联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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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监测准备

5.1 人员要求

5.1.1 人员应具备排放源监测的技术能力，经过环境空气和废气监测

的技术培训和能力确认。

5.1.2 监测现场人员的数量应满足现场监测和同步采样的需求，人数

不得少于 4 人。

5.1.3 监测现场需至少指定一名现场负责人，现场负责人应具有相应

的专业知识，熟悉排放源监测工作流程与技术要求，且从事生态环境

监测相关工作 2 年及以上。

5.1.4 现场负责人负责现场监测工作的实施，组织制订现场监测方案，

落实人员分工，对所有现场监测准备完成情况进行复核确认，并对现

场监测人员提出统一技术要求，确保监测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5.1.5 现场负责人负责对持证不满 1 年的人员重点监督，重点关注

现场监测和采样的规范性，记录填写的准确性、及时性、充分性。

5.2 仪器设备

5.2.1 现场测试仪器及辅件：风速风向仪、气压表、温湿度计、测距

设备、GPS 仪等。可采用具有同等或更先进功能的测试设备和辅件替代。

5.2.2 现场采样设备及辅件：主要包括环境空气采样器、流量校准器、

样品容器、移动电源和样品保存箱等。具体采样设备及辅件要求应依

据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准备。

5.2.3 仪器设备出库：按照监测方案准备相应仪器设备，性能检查、

调试确认无误后做好出库登记。

5.2.4 仪器设备入库：仪器设备使用完毕后，经性能检查无误后做好

入库登记。对于发现有问题的仪器设备应当及时送检维修，并及时更

换设备状态标签。

5.2.5 试剂耗材：被测无组织排放污染物对应标准分析方法中，采样

部分所规定的试剂，吸收液、吸附无水印管、滤筒、滤膜、真空瓶、

采样袋等耗材，按标准规定要求采取冷藏、避光、防震、分类等保存

保护措施。

5.3 安全防护装备和设施

5.3.1 温室气体及大气污染物协同监测的相关场所，应根据需要配备

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或设施，并定期检查其有效性。

5.3.2 安全防护装备根据现场情况需要，包括但不限于防沾污手套、

防滑工作鞋、现场工作服（长袖）、安全帽、口罩、急救箱等。

5.3.3 安全防护设施根据现场情况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安全警示标志、

安全警戒线、安全防护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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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现场调查

5.4.1 监测人员到达现场后，需要进行现场踏勘，掌握污染源的分布

情况，并对被测单位基本情况进行调查，例如主要企业生产状况、原

辅材料与主要产品、无组织排放源、无组织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运行

情况、排污单位平面布局图等。

5.4.2 确定被测单位边界情况，若有法定手续，按照法定手续确定边

界；若无法定手续，则按照实际边界确定。

5.4.3 监测人员应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对监测方案内容进行确认，并

做好相应的记录，由排污单位人员确认。

6 监测系统

6.1 系统组成

协同监测系统主要由监测分析单元、采样系统、数据采集与处理

单元、气象辅助单元及质控单元组成，各单元应具备兼容性和协同性。

6.2 技术要求

核心单元应符合下列要求：

—— CO2、CH4 等温室气体分析仪最低检出限应满足相关标准，零

点漂移七天内不大于 ± 2％ 满量程，跨度漂移七天内不大于

± 3％ 满量程；颗粒物监测仪应符合 HJ 653 要求；气态污染

物分析仪应符合 HJ 654 要求；

—— 采样系统：固定源采样管应具备加热和反吹功能，加热温度

不小于 120 ℃，避免样品冷凝损失；无组织采样装置应具备防

雨、防尘功能；

—— 数据采集与处理单元：应符合 HJ 75 要求，具备数据实时采

集、存储、显示、传输功能，存储时间不少于 2 年，支持数据

导出与联网报送；

—— 象辅助单元：应能监测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等参

数，测量准确度符合相关标准，数据采样间隔与监测分析单元

同步。

7 监测项目

7.1 选取原则

根据能源工程类型、生产工艺、排放特征及相关标准要求，结合

协同监测需求选取监测项目，优先选择排放量大、环境影响显著、关

联性强的参数。

7.2 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见表 1 所示。



10

表 1 监测项目

类型 项目

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CO2）、甲烷（CH4）

颗粒污染物
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

M2.5）

气态污染物

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

臭氧（O3）、二氧化氮（NO2）、非甲

烷总烃（NMHC）、挥发性有机物（VOC

S，至少包含苯系物）、硫化氢（H2S

）、氟化物

烟气参数
气象五参数（温度、湿度、压力、风

速、风向）、烟尘浓度

8 点位设置

8.1 基本规定

应符合下列要求：

—— 科学性：点位应能准确反映排放源的排放特征和区域环境影

响；

—— 代表性：覆盖主要排放源及敏感区域，避免周边干扰源影响；

—— 可行性：兼顾监测条件、安全保障和经济性；

—— 协同性：优先实现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监测点位共享。

8.2 固定排放源点位安装

应按照 HJ 75 规定的安装位置，安装在能准确可靠地连续监测烟

气中二氧化碳排放及大气污染物状况的位置上。具体安装要求如下：

a) 安装位置位于固定源治理设备的下游和比对监测断面上游；

b) 不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影响；

c) 安装位置宜选择烟道振动幅度较小的位置；

d) 安装位置宜避开烟气中水滴和水雾的干扰，如不能避开，应选

用能够使用的检测探头及仪器；

e) 安装位置不漏风；

f) 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

g) 测定位置宜选择在气流稳定的断面，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

变化的部位，具体测定位置要求可按照 GB/T 16157 规定的测

定位置要求；

h) 浓度测量点宜位于或接近烟道断面的矩心区；

i) 在每个烟道上或总排气管上安装监测性能相同的二氧化碳排放

连续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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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安装位置和现场配套环境条件应符合 HJ 75 的相关要求，原则

上要求一个固定二氧化碳排放源安装一套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

测系统；

k) 若一个固定二氧化碳排放源先通过多个烟道或管道后进入该固

定污染源的总排气管时，宜将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

在总排气管上，但要便于用参比方法校准烟气流速连续监测系

统；不应只在其中一个烟道或管道上安装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

测设备，并将测定值作为该固定源的排放监测结果；但允许在

每个烟道或管道上安装相同的监测设备；

l) 应将仪器、设备安装在烟道内烟气流速不小于 5 m/s 的位置；

m) 安装的工作区域应设置一个防水低压配电箱，内设漏电保护器、

不少于 2 个 10 A 插座，保证监测设备所需电力。

注：矩心区的定义为烟道或管道断面的几何中心区域，区域面积不超

过烟道或管道断面面积的 1％。

8.3 无组织排放源点位安装

8.3.1 参照点的设置

8.3.1.1 设置项目

设置项目如下：

a) 一般大气污染物（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氟化物外）

的无组织排放监测，无须设置参照点。

b) 具有显著本底值（背景值）的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颗粒物、氟化物的无组织排放，需在排放源上风向 2

m ～ 50 m 范围内设置参照点。

c) 恶臭污染物臭气浓度的无组织监测参照点位设置，执行 HJ 905

中有关规定。

8.3.1.2 设置原则

设置原则按下列要求进行：

a) 参照点的设置，要以能够代表监控点的污染物本底浓度为原则。

参照点通常只设置 1 个；

b) 参照点应不受或尽可能少受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影响，并力求

避开其近处的其他无组织排放源和有组织排放源的影响，尤其

要注意避开那些可能对参照点造成明显影响而同时对监控点无

明显影响的排放源。

8.3.1.3 设置范围

参照点应设置在被测无组织排放源的上风向，以排放源为圆心，

以距排放源 2 m 和 50 m 为圆弧，与排放源成 120° 夹角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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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范围内设置。如图 1 所示，由 CDEF 围成的扇形，即是设置参照

点的适宜范围。

图 1 参照点的设置范围

8.3.1.4 设置要求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平均风速不小于 1 m/s 时，由被测排放源排出的污染物一般只

能影响其下风向，故参照点可在避开近处污染源影响的前提下，

尽可能靠近被测无组织排放源设置，以使参照点可以较好地代

表监控点的本底浓度值；

b) 平均风速小于 1 m/s （包括静风）时，被测无组织排放源排出

的污染物随风迁移作用减小，污染物自然扩散作用相对增强，

此时污染物可能以不同程度出现在被测排放源上风向，此时设

置参照点，既要注意避开近处其他源的影响，又要在规定的扇

形范围内比较远离被测无组织排放源处设置；

c) 存在局地环流情况时，应对局地流场进行测定和仔细分析，参

照前述原则确定参照点的设置位置。

8.3.2 一般大气污染物

8.3.2.1 设置原则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一般大气污染物（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氟化物外）

的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应设置于无组织排放源下风向，单位周

界外 10 m 范围内的浓度最高点，距地面高度 1.5 m 处；

b) 设置监控点时，不应回避其他源的影响；

c) 为捕捉到无组织排放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点，监测点最少应

设置 3 个，最多可设 4 个。

8.3.2.2 设置方法

按下列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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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情况下的监测点设置。通常情况下，无组织排放源同其下

风向的单位周界之间有一定距离，以至可以不必考虑排放源的

高度、大小和形状因素，排放源可视为单一点源。此时监测点

应设置于平均风向轴线的两侧，与被测源形成的夹角不超出风

向变化的标准差（±S°）的范围，如图 2 所示；

图 2 一般大气污染物的监测点设置示意图

n) 单位周界有围墙的监测点设置：

1) 当围墙的通透性很好时，可紧靠围墙外侧设监测点；

2) 当围墙的通透性不好时，亦可紧靠围墙设置监测点，但应把

采气口抬高至高出围墙 20 cm ～ 30 cm；

3) 围墙的通透性不好，又不便于把采气口抬高时，为避开围墙

造成的涡流区，应将监测点设于距围墙高度 1.5 m ～ 2.0

m，距地面高度 1.5 m 处。

o) 周界外条件不允许设置监测点时（例如周界沿河、共用厂界

等），可将监测点移至周界内侧；

p) 复杂情况下监测点设置。当存在局地流场、无组织排放源紧靠

围墙、监测点处于涡流区内等情况时，通常的监测点设置方法

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到无组织排放浓度最高点。此时可根据现场

无组织排放废气的颜色、现场嗅辨和烟雾分布、地形特点等，

同时可采用现场便携式设备测试来分析污染物的扩散轨迹和可

能的浓度最高点，并据此设置监测点。

8.3.3 具有显著本底值（背景值）的大气污染物

8.3.3.1 设置原则

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具有显著本底值（背景值）的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颗粒物、氟化物的无组织排放监测点，应设置于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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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下风向，距无组织排放源 2 m ～ 50 m 范围内的浓度最

高点，距地面高度 1.5 m 处；

b) 设置监测点时，不应回避其他源的影响；

c) 为捕捉到无组织排放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点，监测点最少应

设置 3 个，最多可设 4 个。

8.3.3.2 设置方法

按下列方法进行：

a) 一般情况下的监控点设置。监控点要设置在平均风向轴线两侧，

与被测源形成的夹角不超出风向变化的标准差（±S°）的范围，

如图 3 所示；

图 3 具有显著本底值（背景值）的大气污染物的监测点设置示意图

q) 排放源具有一定高度时，监测点的设置应满足 HJ/T 55 的要求；

r) 周界外条件不允许设置监测点时（例如周界沿河、共用厂界

等），可将监测点移至周界内侧；

s) 复杂情况下监测点设置。当存在局地流场、无组织排放源紧靠

围墙、无组织排放源处于建筑物迎风面、监测点处于涡流区内

等情况时，通常的监测点设置方法可能无法准确捕捉到无组织

排放浓度最高点。此时可根据现场无组织排放废气的颜色、现

场嗅辨和烟雾分布、地形特点等，同时可采用现场便携式设备

测试来分析污染物的扩散轨迹和可能的浓度最高点，并据此设

置监测点。

8.3.4 恶臭污染物

8.3.4.1 恶臭污染物的无组织监控点，应设置在无组织排放源下风向

轴线及风向变化标准差（±S°）范围内的单位周界处，或有臭气方位

的单位周界处，距地面高度 1.5 m。

8.3.4.2 当排放源紧靠围墙（单位周界），且风速小于 1 m/s 时，

应在周界外距围墙 0.5 m 处，高出围墙 20 cm ～ 30 cm 处增设监测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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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3 被测周界无条件设置监测点位时（例如周界沿河、共用厂界

等），可在周界内设置监测点位，原则上距离周界不超过 10 m。

8.3.4.4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无组织排放源的单位相毗邻时，应选择被

测无组织排放源处于上风向时进行恶臭污染物浓度监测。

8.3.4.5 当被测单位上风向存在可能影响无组织监测结果的污染源时。

可考虑在被测单位上风向布设参照点，当参照点监测结果高于监控点

或高于排放标准时，监控点的监测结果仅供考。

8.3.5 厂区内挥发性有机物（VOCS）

8.3.5.1 对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测时，在厂房门窗或通风

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 1 m，距离地面 1.5 m 以上位置处进行

监测。

8.3.5.2 若厂房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 1 m，

距离地面 1.5 m 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9 监测方法和频次

9.1 PM10 和 PM2.5 的监测

按 HJ 817 的要求进行。

9.2 SO2、NO2、O3、CO 的监测

按 HJ 818 的要求进行。

9.3 VOCS 的监测

按 HJ 1010 的要求进行。

9.4 NMHC 的监测

按《环境空气非甲烷总烃连续自动监测技术规定（试行）》（总

站气字〔2021〕61 号）的要求进行。

9.5 H2S

按 DB3502/T 145 的要求进行。

9.6 氟化物

按 HJ 955 的要求进行。

9.7 监测系统分析方法

监测方法应优先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方法，协同监测中相同监测

点位的关联参数应采用兼容的监测技术。具体见表 2。

表 2 监测系统的分析方法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

NO2 化学发光法、差分吸收光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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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

CO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气体滤波相关红外吸收法、可

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法

SO2 紫外荧光法、差分吸收光谱法

O3 紫外吸收法、差分吸收光谱法

VOCS 火焰离子化检测法、傅里叶红外光谱法

NMHC 火焰离子化检测法、傅里叶红外光谱法

PM10 β射线吸收法

PM2.5 β射线吸收法

H2S 紫外吸收光谱法

氟化物 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10 监测数据处理

10.1 数据预处理

10.1.1 无效数据剔除规则：

—— 传感器故障标志（如状态码为“E01-E05”）对应的数据；

—— 超出量程上限 150％ 或低于检出限的连续异常值（持续≥

10 min）。

10.1.2 数据插补方法：

—— 短时缺失（≤ 2 h）采用时间序列线性插值；

—— 长时缺失（＞ 2 h）结合邻近站点数据与气象模型进行空间

插值。

10.2 高级分析模型

10.2.1 污染溯源：

—— 利用后向轨迹模型分析污染物传输路径；

—— 结合正定矩阵因子分解（PMF）解析本地污染源贡献率。

10.2.2 预警模型：基于滑动窗口算法（窗口长度 6 h）预测 AQI 变

化趋势，触发黄、橙、红色预警。

10.3 监测结果计算

10.3.1 按 HJ/T 55 规定的方法进行。其他特殊大气污染物按照对应

监测方法标准或监测技术进行。。

11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11.1 人员保障

11.1.1 建立人员培训与考核制度，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能力验证。

11.1.2 监测人员应熟悉监测标准、操作规程和安全防护要求。

11.1.3 每年至少开展 1 次全员技术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得上岗。



— 1— 17

11.2 设备管理

11.2.1 建立仪器设备台账，记录设备型号、编号、购置日期、校准

记录、维修历史等。

11.2.2 仪器设备应定期维护保养，故障后及时维修，维修后需重新

校准。

11.2.3 计量器具应按规定周期送检，取得计量检定合格证书。

11.3 实验室质量控制

11.3.1 实验室应符合相关资质要求，分析方法经验证确认。

11.3.2 试剂耗材应符合标准要求，建立出入库登记制度。

11.3.3 定期开展内部质量控制和外部能力验证，确保分析结果准确。

11.4 记录管理

11.4.1 原始记录应及时、准确、完整填写，采用法定计量单位，不

得随意涂改。

11.4.2 记录内容包括监测日期、点位、仪器编号、操作人员、数据

结果、异常情况等。

11.4.3 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应归档保存，纸质记录至少保存 5 年，

电子记录永久保存。

12 监测报告编制

12.1 报告内容

监测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封面：报告编号、监测项目、监测期间、委托单位、监测单位、

报告日期；

b) 前言：监测目的、依据、范围、执行标准；

c) 监测概况：能源工程基本情况、排放源识别、监测方案、实施

过程；

d) 监测结果：浓度监测数据、排放量计算结果、数据有效性说明、

不确定度评定；

e) 分析与评价：协同分析结果、排放趋势、合规性评价；

f) 结论与建议：主要监测结论、存在问题、改进建议；

g) 附件：原始记录、校准证书、点位示意图、实验室资质等。

12.2 报告要求

12.2.1 报告应数据准确、逻辑清晰、结论明确，符合本文件及相关

标准要求。

12.2.2 报告应由监测人员、审核人员、批准人员签字，并加盖监测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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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若监测过程中存在异常情况或数据替代，应在报告中详细说

明。

12.3 报告报送

监测单位应按规定时限向委托单位及相关监管部门报送监测报告，

支持电子报告与纸质报告同步报送，电子报告应符合数据交换标准。

三、主要试验和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要求规定和试

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该标准预期实现显著的综合效益并强力驱动产业升级：生态上，

通过构建统一的协同监测技术框架，打破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监测

的数据孤岛，结合卫星遥感等多源数据融合手段，可精准捕捉能源工

程排放动态，识别 “碳 - 污” 协同排放热点，为针对性减排提供科

学依据，有效降低能源生产环节的环境影响，助力区域空气质量改善

与碳达峰目标落地；经济上，标准化的监测流程能整合分散的计量与

监测资源，减少重复建设与数据冗余，如通过统一数据标准使园区数

据复用率提升、报表效率提高，同时依托精准监测数据优化能源生产

调度与工艺参数，降低能耗与治理成本，更可为碳配额核算、碳交易

等提供可靠数据支撑，推动生态价值转化；对产业发展而言，其填补

了能源领域 “碳 - 污” 协同监测的标准空白，统一了技术方法与数

据规范，推动监测从 “单点割裂” 向 “系统协同” 转型，既为企

业提供合规管理与绿色运营的技术工具，也为监管部门构建智能化、

透明化监管体系奠定基础，加速能源产业向高效、低碳、清洁的高质

量发展模式升级，助力能源革命与 “双碳” 目标深度融合。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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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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